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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2         证券简称：*ST 腾信        公告编码：2022-070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信股份”或“我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收到了贵所《关于对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385 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我公司已对关注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将相关说明回

复如下： 

一、请函询特思尔、辰辉能源说明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辰辉能源受让上

述公司股份的具体原因、持有目的，是否为财务性投资，在未来六个月内是否

有进一步增持或减持计划。 

公司回复： 

公司已经函询特思尔及辰辉能源，现将相关交易背景说明如下： 

特思尔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公司经营上的需要，决定减持上市公司的

股份，并根据深交所的规定以及特思尔在招股说明书上的承诺，将特思尔的

减持计划以书面形式告知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于 2022年 8月 22日公告了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

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辰辉能源根据其公司自身经营策略和长远发展需求，在得知我司股东特

思尔有意转让所持有的股权后，经过多次沟通、谈判，决定受让其拟减持的

股份，并配合了我司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确认。本次股权受让为财务性

投资，在未来六个月内辰辉能源尚无进一步增持或减持计划。 

 

二、请说明辰辉能源的成立时间、股权结构、内部治理结构、主营业务等信息，

并说明辰辉能源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董监高、5%以上股东具有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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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辰辉能源成立于 2022年 8月，股东郭悦鑫（持股 90%）和张德强（持股

10%），股东会是其公司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监事对股东会的决

议进行监督，公司高管依照股东会的决议对公司进行经营和管理。 

公司主营业务为：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推广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 

辰辉能源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与我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关

联人、董监高、5%以上股东均无关联关系及其他关系。 

 

三、请说明辰辉能源受让上述股份的资金来源及融资安排，是否具有受让本次协

议转让款的支付能力。 

公司回复： 

据函询回复，本次辰辉能源受让股权的资金由其全体股东自有资金筹集，目

前股东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已筹集到位，其余资金亦全部由其全体股东自有资金

于近日另行筹措到位，辰辉能源具有本次协议转让款的支付能力，将按照协议约

定履行相关付款义务。辰辉能源目前正在与特思尔方面的授权代表紧密沟通股权

转让交割相关事宜。 

 

四、请说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筹划过程、保密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泄露

或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回复： 

据函询特思尔回复：特思尔的减持计划公告后，收到多方的垂询电话和邮件。

经特思尔调查研究，并经与多方的接触和谈判后，最终决定与辰辉能源签署本次

股份转让协议。每股转让价格为 2.75元，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前一交易日的 80%，

符合深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在筹划和谈判过程中，特思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管理规定严格

履行各项保密义务。经过自查，不存在信息泄露或者内幕交易的情形。 

据函询辰辉能源回复：辰辉能源在与我司股东特思尔大宇宙（北京）投资咨



3 
 

询有限公司进行的多次沟通谈判并最终决定受让其拟减持的股份的过程中，一直

由辰辉能源的股东直接与对方人员商谈，在筹划和谈判过程中，辰辉能源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管理规定，严格履行各项保密义务。经过辰辉能源自查，

不存在信息泄露或者内幕交易的情形。 

据公司向 5%以上持股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管问询：我司除实际控制人、

特思尔以外，其他 5%以上持股的股东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在本次股权转让

协议的筹划过程中均不知情，均在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当日知晓此事。 

经过公司自查，不存在信息泄露或者内幕交易的情形。 

 

五、请你公司报备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名单、股票交易情况自查报

告，并说明未来三个月内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 5%

以上股东、董监高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回复： 

我司董监高未持股。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

上股东均无减持计划。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各方面学习，不断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信

披工作质量。 

 

特此公告。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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